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9號

抗  告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邱敬瀚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蔡逸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

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9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民事裁

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

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

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附件）。

貳、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裁定雖然認為抗告人有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而認為未

成年子女由相對人主要照顧為佳，但未考量未成年子女王○

錡、王○釉（以下分稱王○錡、王○釉，合稱未成年子女）

已長期與抗告人相處而習慣；且以王○錡之意願影響王馥祐

之意願，也沒有充分考量王○釉的想法。抗告人就過當管教

部分，也以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

教，此部分可以再次安排訪視來證明等語。

二、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被抗告

人負擔。

參、相對人則以：

一、抗告人所稱未成年子女已長期習慣與抗告人相處，並非事

實。

　㈠相對人因長期以來無法忍受抗告人對於相對人言語辱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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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失控毆打之等家庭暴力行為，本於112.10.13離

開原本婚姻之住所並攜帶未成年子女一同搬回娘家居住，詎

抗告人當場暴怒，辱罵指責相對人並強行扣留未成年子女不

准離開，並揚言若帶走未成年子女就要放火燒相對人之娘家

住處，後派出所員警到場安撫抗告人後才解除危險場面，相

對人擔心自身與未成年子女安全，迫於無奈而暫行將未成年

子女留於抗告人住處，隻身搬回娘家，又未成年子女自出生

後即由相對人照顧起居，於112年10月13日至今與抗告人同

住，實乃不得已。

　㈡又相對人目前固定於每周三晚上前往抗告人豐原住處陪伴未

成年子女，待渠等睡覺時間，相對人始返回潭子娘家；並於

每周五再至豐原接未成年子女下課，帶回潭子娘家照顧，假

日並偕同未成年子女外出遊玩，於周日晚間待未成年子女人

洗澡完後，始送回抗告人豐原住處；是相對人為盡母愛，接

送、照顧二名子女皆親力親為，抗告人僅片面稱孩子長期與

他相處而習慣，然就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暫時分離的原因避

而不談，而相對人在客觀條件受限的情形下仍積極陪伴照顧

未成年子女，是以，未成年子女絕無習慣與抗告人相處之情

事，抗告人之主張，並不可採。

二、抗告人所稱其管教過當之行為已有改善，未來不會再犯，並

不可採，亦無再次家庭訪視之必要。

　㈠查相對人另案於112年12月13日18時許於其台中市豐原住處

內，向訴外人王○萱(姪女，未成年)為辱罵、丟擲水瓶、大

力腳踹王○萱房門，並將王○萱之手機摔爛，僅因抗告人與

王○萱相處不睦、不滿王○萱之態度不佳，且已多次對王○

萱言語暴力，且行為愈發激烈，令同住訴外人林玲君(即王

○萱之二伯母)無法認同，而經法院核發保護令在案，顯見

抗告人面對未成年人，根本無法有效溝通，且情緒容易有激

烈反應。

　㈡又抗告人具家庭暴力行為之傾向，應受不利推定原則適用，

不應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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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查抗告人於112年5月26日星期五晚上11時許因情緒失控而持

棍子毆打王○錡，以致王○錡傷痕全身，因星期一上學時，

學校老師發現王○錡傷勢，認王○錡恐受有家庭暴力之情事

而通報社會局；後112年10月13日因相對人欲攜帶未成年子

女搬回娘家居住，遭抗告人暴怒、辱罵指責，並強行扣留住

未成年子女，且恫嚇若帶走未成年子女就要放火燒相對人之

潭子娘家住處，王○釉亦因此嚇到當場大哭之事實，再經本

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在案，是依前開所

述，抗告人業經本院核發2件通常保護令案件在案，雖抗告

人為避免觸法，於保護令有效期限內自有不敢再為家庭暴

力，然無法據此推認其有改善家暴行為之情事；再依上揭11

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案件對抗告人施以處遇計劃

鑑定之結果認為：「抗告人雖在乎小孩，惟作法不當，且情

縮控制不良，無沒理解稚子發展與需求，以暴力舉措逼迫孩

子就範，使孩子處於不安處境下，影響其發展，相對人無法

理解自身行為對孩子的負面影響，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

險群，雖已上過家防中心親職課程，觀念仍偏移…」等語，

足見，抗告人之管教方式顯然不固孩子之身心成長，且依上

開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有再

犯之高度疑慮，則抗告人空言宣稱其未來不會再犯云云，並

不可採，亦無再次家庭訪視之必要。

　㈢綜上可知，抗告人確實無法耐心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其教養

未成年子女之觀念激進，多採暴力手段方式對待未成年子

女，其教養觀念偏差，致未成年子女不定時陷於抗告人情緒

暴力陰影之下，其教養行為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成長，

是以，依上揭憲法法庭判決之意旨，抗告人因具有家庭暴行

為之傾向，自有不利推定原則之適用，不應擔任未成年子女

之主要照顧者。自當由相對人擔任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之

權利義務為當，原裁定認事、用法並無違之處，故抗告人相

關之抗告主張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院判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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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無明確且固定

之判斷標準，應先查明一切有利或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因素，

尊重子女意願，再綜合各項因素及其影響程度，方能判斷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

旨），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主張原審未考量未成年子女已長期與抗告人相處而習

慣，且以王○錡之意願影響王○釉之意願，沒有充分考量到

王馥祐等想法，且抗告人就過當管教部分已有顯著改善云

云，然均並未提出對其有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供本院審酌。

又原審參酌兩造所提之全案事證、訪視報告及詢問未成年子

女（附於卷末彌封袋內），及考量未成年子女目前與兩造生

活之具體狀況、親屬支援系統、日後規劃及卷內一切資料

後，本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裁定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

年子女親權人，並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其中有關住居所地、就學、醫療、健保、社會福利補助及金

融開戶等未成年子女之重大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並酌定

兩造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之時間、方式，可認原審已審酌

民法第1055條之1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經核於法尚無違法，

或不當之處。從而，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審

裁定有所違誤或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至抗告人所稱其過當管教部分，也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

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一節，並主張可以再次安排訪視來證

明云云，然本院考量上開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

護令，係於113年8月13日核發，迄今未逾6月，期間尚短，

並審酌該裁定抗告人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係以抗告人雖在

乎小孩，惟作法不當，且情緒控制不良，無法理解稚子發展

與需求，並以暴力舉措逼迫孩子就範，使孩子處於不安處境

下，影響其發展，且無法理解自身行為對孩子的負面影響，

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雖已上過家防中心親職課

程，觀念仍偏移，並認抗告人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

之建議內容，抗告人雖稱其過當管教，有非常顯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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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一節，並未提出相關事證釋明已

有改善，難認已有改善，為避免因訪視影響未成年子女生活

作息及心情浮動，自無再行訪視之必要，併予敘明。

伍、據上論結，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

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

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　法　官　顏淑惠

　　　　　　　　　

　　　　　　　　　　　　　　　　　法　官　蕭一弘

　　　　　　　　　　　　　　　　　

　　　　　　　　　　　　　　　　　法　官　劉奐忱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

本），及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

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

聲　請　人　乙○○　　住○○市○○區○○○街00巷0號

非訟代理人　蔡逸軒律師

相　對　人　甲○○　　住○○市○○區○○○道0段000巷000

　　　　　　　　　　　　弄00號

非訟代理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等事件，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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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有關未成年子女

王○錡、王○釉如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人單獨決定，其餘

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兩造應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未成

年子女王○錡、王○釉照顧同住。

相對人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

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

女王○錡、王○釉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元，如有遲誤一期履

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王○錡（男、民國000年00

月0日生）、王○釉（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13

年3月14日經本院和解離婚成立，惟未約定親權行使相關事

宜。

(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⒈聲請人精神及健康狀況良好，盡心盡力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

飲食起居及教導課業，亦積極參與親子活動，陪伴未成年子

女2人成長，每逢週末假日，並會帶未成年子女2人返回娘家

與聲請人之母、弟同住及一同外出郊遊、聚餐，讓未成年子

女2人盡量接觸不同環境，以刺激學習新事物，而聲請人之

母、弟身體健朗，與未成年子女2人互動頻繁，情感維繫緊

密，亦能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

　⒉反觀相對人父母均已高齡，且健康不佳，相對人與兄弟間平

日亦少有交集，其家庭支持系統薄弱。而相對人未曾主動幫

忙過未成年子女2人之日常生活照顧事宜，對於渠等課業亦

漠不關心，且很少陪伴渠等，縱有陪伴，亦多流於形式，對

渠等並無耐心。且相對人自未成年子女王○錡3、4歲時起，

即會責打管教未成年子女王○錡，聲請人雖多次與相對人溝

通，相對人依然故我，經常情緒失控，暴打未成年子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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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其中，相對人於112年5月26日晚間因故責打未成年子女

王○錡，聲請人雖將未成年子女王○錡帶開，相對人仍持棍

子追進浴室責打，致未成年子女王○錡全身多處紅腫，其學

校老師並因此通報社會局，詎相對人得知此事後，對聲請人

及未成年子女2人之態度日趨惡劣。是相對人無法耐心照顧

未成年子女2人，甚至多有情緒失控施暴予未成年子女王○

錡之情，而未成年子女王○釉亦經常在場目睹，由相對人擔

任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權利義務，明顯不利於渠等

成長。

　⒊聲請人親情支援系統健全，家庭狀況良好，聲請人之保護教

養能力顯優於相對人，應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2

人之權利義務較為適當。此外，聲請人同意兩造共同行使親

權，惟應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

　⒋為此，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三)給付扶養費部分：

　　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義務，不因兩造離婚而受

影響。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佈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中

市市民於110年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及非消費性支出合計為

新臺幣（下同）3萬1042元，參酌未成年子女2人所需及兩造

經濟能力、身份等情狀，應以2萬元為未成年子女2人扶養費

之計算基準。是相對人每月應分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

用為2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

款、第1116條之2、第111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相對人按月

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2萬元，且為確保未

成年子女2人受扶養之權利，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5期視為

亦已到期。

(四)並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聲請人任之。⒉相對人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

年子女2人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

女2人之扶養費各1萬元，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5期視為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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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

二、相對人則陳稱：

(一)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未成年子女2人之教育、照顧均由相對人負責，平日生活、

學業遇到困難均尋求相對人解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2人

關係密切，亦扮演與學校間溝通之橋樑。此外，未成年子女

2人自出生時起即在相對人目前住處成長，聲請人於112年10

月離家後，亦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主要照顧者迄

今，如能在熟悉環境受照顧，應有助於穩定渠等因父母分開

所造成之情緒波動，且未成年子女2人目前已逐漸理解聲請

人離家之事實，實不宜再將渠等剝離原本住處及一同生活之

相對人，否則恐使未成年子女2人內心產生更大波動，亦可

能對兩造信任產生懷疑，而不利於未成年子女2人。又相對

人有穩定之收入，有父母為其支持系統，相對人亦願於裁定

內容外，更積極促使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2人之會面交往，

是依繼續性原則，應由相對人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

者，並得單獨決定日常生活之相關事項。至聲請人雖主張相

對人對未成年子女王○錡為家庭暴力行為，惟相對人對於未

成年子女王○錡之懲罰實為實現教育目的所適當及必要，並

無聲請人所指情緒失控、遷怒而體罰之情，且相對人現已大

幅降低對於未成年子女王○錡體罰之頻率，除非有害自己或

他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否則相對人均以緩和之方式教

育，相對人對於調整照顧方式以因應未成年子女2人不同階

段實有高度的接受性。

(二)給付扶養費部分：

　　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所需扶養費用應為各1萬元，且應由兩造

平均分擔等語。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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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

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前條

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

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

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

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

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

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

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

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

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

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

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之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兩造前

於104年3月2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嗣兩造於113年

3月14日經本院以113年度婚字第35號和解離婚成立，惟就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等，並未達成協議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前開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聲請人依前開

規定請求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權人，自屬有據。　

(二)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視調查，結果略以：就該會訪視

了解，兩造在各項評估指標上展現足夠之能力，且兩造之工

作性質大致上均可親自照顧、陪伴未成年子女2人，而兩造

均表達有積極之意願欲爭取承擔未成年子女2人的照顧責

任，且該會評估兩造均具備扮演合作父母之可能性。惟本案

事涉家庭暴力及兒童保護事件，致無法提出具體建議，建請

參酌相關事證後自為裁量等情，有該會113年3月26日財龍監

字第113030107號函檢附之訪視報告附卷為憑。另相對人因

於112年5月26日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及於112年10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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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對聲請人揚言如報警就要放火燒到聲請人家等語，經本院

對其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等情，亦有該保

護令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訛，亦足堪認

定。

(三)是本院綜核上情，並參酌未成年子女王○錡於訪視及本院訊

問時所陳述過往受兩造照顧之情形（參卷附彌封證物袋內訪

視報告及訊問筆錄，未成年子女王○錡不同意公開），認兩

造均有行使親權之能力及意願，且過去均為未成年子女2人

之主要照顧者，相對人雖有前揭家庭暴力行為，惟就未成年

子女王○錡部分，係屬過當管教，就聲請人部分，則肇因於

兩造之婚姻議題，相對人尚無顯不適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

權人之情。又共同監護能促進未成年子女與父母雙方互動關

係，且能鼓勵父母打破傳統性別分工，及避免單方父母專

斷，而得兼顧子女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

慕之情，對子女發展較為有利，且依兩造所陳目前會面交往

現況，渠等尚可就未成年子女2人各該事宜進行溝通及相互

配合，亦均有共同行使親權之意願；佐以未成年子女王○錡

於訪視時就未來照顧方式具體表達之意願（同參前開訪視報

告），及兩造對未成年子女2人之教養方式，並基於手足不

分離原則等面向加以評估考量，本院認就未成年子女2人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未

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而得單獨決定如附表一所示事

項，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較符合未成年子女2人之

最佳利益，應屬妥適。

(四)又為使兩造相互合作並順利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本件自有

酌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時間與方式之必要。

則審酌未成年子女2人年齡、生活作息等一切情狀，爰酌定

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方式、時間及兩造應遵守

事項如附表二所示，以維繫親密之親子關係，俾謀求未成年

子女2人之最大福祉。　　　　　

四、給付扶養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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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

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包括扶養在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

照）；且依民法第1116條之2之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又負扶養義

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

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

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別

定有明文。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

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

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

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前項命給付扶養費

之方法，準用第99條至第103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

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

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

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

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

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家事事件法

第107條、第10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亦有明文規定。

(二)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兩造

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業據前述，惟相對

人既為未成年子女2人之父，對未成年子女2人自負有扶養義

務，並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給付關

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部分，自屬有據。而聲請人雖未

提出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完整單據供本院參

酌，惟衡諸常情，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

整記錄或留存單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

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

而未成年子女2人之住所位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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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中市112年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

為2萬6957元；另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3年度臺中市最低生

活費為每月1萬5518元。佐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2萬8000元至

3萬元，名下無財產，109年至111年給付總額分別34萬2022

元、32萬1401元、34萬2312元；相對人每月收入約6萬元，

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1筆、汽車1輛、投資1筆，財產總額為

461萬7000元，109至111年給付總額分別為86萬7289元、83

萬9292元、80萬6652元，業據兩造於本院及訪視時陳明在

卷，並有渠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

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2人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

分地位、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未

成年子女2人每月之扶養費應以各2萬1000元為適當。又兩造

雖均正值青壯，客觀上均有工作能力，惟依前開兩造所陳收

入情形及卷附財產、所得資料，渠等經濟能力有顯然之差

距，是本院認聲請人及相對人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

女2人之扶養費。相對人主張兩造應平均分擔，尚無足採。

據此計算結果，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

各1萬4000元（計算式：2萬1000元×2/3＝1萬4000元）。

(三)另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

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

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

要，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從而，聲請人僅請

求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各1

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

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

之規定，諭知如有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

付視為亦已到期。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酌定

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而由本院酌定未成

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

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而得單獨決定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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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所示事項，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兩造與未成年子

女2人照顧同住之方式、時間及兩造應遵守事項則如附表二

所示；及依扶養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

日起至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

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用各1萬元，如有遲

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均

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聲請人就喪失期限利益範圍未獲准許

部分，參諸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及

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

足見法院就扶養費用給付方法（含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

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是聲請人逾此部分之聲明，亦不

生駁回其餘聲請之問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一)未成年子女之住所地及居所地（含戶籍遷移登記）。

(二)未成年子女就學、學區、教育及出國旅遊所需等相關事宜。

(三)涉及醫療及其照護等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向對方說明未成年

子女之醫療狀況。

(四)請領各項補助、助學貸款及保險金。

(五)辦理郵局、銀行之開戶事宜及帳戶變更事宜。

(六)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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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七)辦理未成年子女商業保險加保、退保、理賠事宜。

　　

附表二：　　

一、時間：

(一)除下列時間外，其餘時間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均與聲

請人同住並為照顧。　　

(二)相對人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五（按：週次依該月週五之

次序定之）下午6時起至週日下午6時止，與未成年子女2人

照顧同住。

(三)於民國奇數年之農曆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五下午6時

止，及於民國偶數年之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6時

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農曆春節期間

（即除夕至大年初五），前開平時照顧同住時間停止適用。

(四)未成年子女2人就讀國小以後之寒、暑假期間，相對人除仍

得維持前述照顧同住時間外，寒假（非農曆春節期間）得另

增加10日之照顧同住時間，暑假得另增加20日之照顧同住時

間，均得分割為數次為之，但不得妨礙未成年子女2人參加

學校輔導及學校活動之時間，聲請人安排未成年子女2人課

外輔導及活動，應避開前揭相對人之照顧同住時間。又上開

增加照顧同住時間，應於該期間第1日上午9時至最後1日下

午6時行之。具體時間由兩造於每年寒、暑假開始前10日自

行約定，如協議不成，則以各該假期之第3日開始起算連續1

0日或20日（如遇農曆春節期間即順延之）。

(五)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年滿14歲後：

　　未成年子女2人均得自行決定照顧同住時間、方式，相對人

接回、同住均應尊重未成年子女2人意願。

二、方式：

(一)相對人應於其與未成年子女2人之照顧同住時間開始時，由

其或其指定之親友至聲請人住居所或未成年子女2人就讀之

學校、安親班、補習班、托嬰中心、幼兒園接取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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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並於照顧同住時間屆滿時，準時送回未成年子女2人至

聲請人住居所。但兩造亦得另行協議接取、送回之方式及地

點。

(二)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2人為通信、通話、致贈禮物、交換

照片、拍照等行為。

(三)相對人遲誤照顧同住開始時間逾1小時而未前往接回未成年

子女2人，除經聲請人或未成年子女2人同意外，視同相對人

放棄當日之照顧同住權，以免影響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2人

之生活安排。但翌日如為照顧同住日者，相對人仍得於翌日

接回。

三、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2人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不得對未成年子女2人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三)相對人於照顧同住期間，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

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四)如未成年子女2人於照顧同住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聲請人

無法就近照料時，相對人或其家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亦

即相對人或其家人在其照顧同住實施中，仍須善盡對未成年

子女2人保護教養之義務。

(五)未成年子女2人地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聲請

人應隨時通知相對人。

(六)上開事項，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

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2人人格發

展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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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9號
抗  告  人  甲○○  


代  理  人  邱敬瀚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蔡逸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9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附件）。
貳、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裁定雖然認為抗告人有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而認為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主要照顧為佳，但未考量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以下分稱王○錡、王○釉，合稱未成年子女）已長期與抗告人相處而習慣；且以王○錡之意願影響王馥祐之意願，也沒有充分考量王○釉的想法。抗告人就過當管教部分，也以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此部分可以再次安排訪視來證明等語。
二、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被抗告人負擔。
參、相對人則以：
一、抗告人所稱未成年子女已長期習慣與抗告人相處，並非事實。
　㈠相對人因長期以來無法忍受抗告人對於相對人言語辱罵、對未成年子女失控毆打之等家庭暴力行為，本於112.10.13離開原本婚姻之住所並攜帶未成年子女一同搬回娘家居住，詎抗告人當場暴怒，辱罵指責相對人並強行扣留未成年子女不准離開，並揚言若帶走未成年子女就要放火燒相對人之娘家住處，後派出所員警到場安撫抗告人後才解除危險場面，相對人擔心自身與未成年子女安全，迫於無奈而暫行將未成年子女留於抗告人住處，隻身搬回娘家，又未成年子女自出生後即由相對人照顧起居，於112年10月13日至今與抗告人同住，實乃不得已。
　㈡又相對人目前固定於每周三晚上前往抗告人豐原住處陪伴未成年子女，待渠等睡覺時間，相對人始返回潭子娘家；並於每周五再至豐原接未成年子女下課，帶回潭子娘家照顧，假日並偕同未成年子女外出遊玩，於周日晚間待未成年子女人洗澡完後，始送回抗告人豐原住處；是相對人為盡母愛，接送、照顧二名子女皆親力親為，抗告人僅片面稱孩子長期與他相處而習慣，然就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暫時分離的原因避而不談，而相對人在客觀條件受限的情形下仍積極陪伴照顧未成年子女，是以，未成年子女絕無習慣與抗告人相處之情事，抗告人之主張，並不可採。
二、抗告人所稱其管教過當之行為已有改善，未來不會再犯，並不可採，亦無再次家庭訪視之必要。
　㈠查相對人另案於112年12月13日18時許於其台中市豐原住處內，向訴外人王○萱(姪女，未成年)為辱罵、丟擲水瓶、大力腳踹王○萱房門，並將王○萱之手機摔爛，僅因抗告人與王○萱相處不睦、不滿王○萱之態度不佳，且已多次對王○萱言語暴力，且行為愈發激烈，令同住訴外人林玲君(即王○萱之二伯母)無法認同，而經法院核發保護令在案，顯見抗告人面對未成年人，根本無法有效溝通，且情緒容易有激烈反應。
　㈡又抗告人具家庭暴力行為之傾向，應受不利推定原則適用，不應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⒈查抗告人於112年5月26日星期五晚上11時許因情緒失控而持棍子毆打王○錡，以致王○錡傷痕全身，因星期一上學時，學校老師發現王○錡傷勢，認王○錡恐受有家庭暴力之情事而通報社會局；後112年10月13日因相對人欲攜帶未成年子女搬回娘家居住，遭抗告人暴怒、辱罵指責，並強行扣留住未成年子女，且恫嚇若帶走未成年子女就要放火燒相對人之潭子娘家住處，王○釉亦因此嚇到當場大哭之事實，再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在案，是依前開所述，抗告人業經本院核發2件通常保護令案件在案，雖抗告人為避免觸法，於保護令有效期限內自有不敢再為家庭暴力，然無法據此推認其有改善家暴行為之情事；再依上揭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案件對抗告人施以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認為：「抗告人雖在乎小孩，惟作法不當，且情縮控制不良，無沒理解稚子發展與需求，以暴力舉措逼迫孩子就範，使孩子處於不安處境下，影響其發展，相對人無法理解自身行為對孩子的負面影響，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雖已上過家防中心親職課程，觀念仍偏移…」等語，足見，抗告人之管教方式顯然不固孩子之身心成長，且依上開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有再犯之高度疑慮，則抗告人空言宣稱其未來不會再犯云云，並不可採，亦無再次家庭訪視之必要。
　㈢綜上可知，抗告人確實無法耐心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其教養未成年子女之觀念激進，多採暴力手段方式對待未成年子女，其教養觀念偏差，致未成年子女不定時陷於抗告人情緒暴力陰影之下，其教養行為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成長，是以，依上揭憲法法庭判決之意旨，抗告人因具有家庭暴行為之傾向，自有不利推定原則之適用，不應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自當由相對人擔任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為當，原裁定認事、用法並無違之處，故抗告人相關之抗告主張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院判斷如下：
一、按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無明確且固定之判斷標準，應先查明一切有利或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因素，尊重子女意願，再綜合各項因素及其影響程度，方能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主張原審未考量未成年子女已長期與抗告人相處而習慣，且以王○錡之意願影響王○釉之意願，沒有充分考量到王馥祐等想法，且抗告人就過當管教部分已有顯著改善云云，然均並未提出對其有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供本院審酌。又原審參酌兩造所提之全案事證、訪視報告及詢問未成年子女（附於卷末彌封袋內），及考量未成年子女目前與兩造生活之具體狀況、親屬支援系統、日後規劃及卷內一切資料後，本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裁定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並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其中有關住居所地、就學、醫療、健保、社會福利補助及金融開戶等未成年子女之重大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並酌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之時間、方式，可認原審已審酌民法第1055條之1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經核於法尚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審裁定有所違誤或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至抗告人所稱其過當管教部分，也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一節，並主張可以再次安排訪視來證明云云，然本院考量上開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係於113年8月13日核發，迄今未逾6月，期間尚短，並審酌該裁定抗告人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係以抗告人雖在乎小孩，惟作法不當，且情緒控制不良，無法理解稚子發展與需求，並以暴力舉措逼迫孩子就範，使孩子處於不安處境下，影響其發展，且無法理解自身行為對孩子的負面影響，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雖已上過家防中心親職課程，觀念仍偏移，並認抗告人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之建議內容，抗告人雖稱其過當管教，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一節，並未提出相關事證釋明已有改善，難認已有改善，為避免因訪視影響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及心情浮動，自無再行訪視之必要，併予敘明。
伍、據上論結，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　法　官　顏淑惠
　　　　　　　　　
　　　　　　　　　　　　　　　　　法　官　蕭一弘
　　　　　　　　　　　　　　　　　
　　　　　　　　　　　　　　　　　法　官　劉奐忱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及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
聲　請　人　乙○○　　住○○市○○區○○○街00巷0號
非訟代理人　蔡逸軒律師
相　對　人　甲○○　　住○○市○○區○○○道0段000巷000
　　　　　　　　　　　　弄00號
非訟代理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有關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如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人單獨決定，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兩造應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照顧同住。
相對人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元，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王○錡（男、民國000年00月0日生）、王○釉（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13年3月14日經本院和解離婚成立，惟未約定親權行使相關事宜。
(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⒈聲請人精神及健康狀況良好，盡心盡力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飲食起居及教導課業，亦積極參與親子活動，陪伴未成年子女2人成長，每逢週末假日，並會帶未成年子女2人返回娘家與聲請人之母、弟同住及一同外出郊遊、聚餐，讓未成年子女2人盡量接觸不同環境，以刺激學習新事物，而聲請人之母、弟身體健朗，與未成年子女2人互動頻繁，情感維繫緊密，亦能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
　⒉反觀相對人父母均已高齡，且健康不佳，相對人與兄弟間平日亦少有交集，其家庭支持系統薄弱。而相對人未曾主動幫忙過未成年子女2人之日常生活照顧事宜，對於渠等課業亦漠不關心，且很少陪伴渠等，縱有陪伴，亦多流於形式，對渠等並無耐心。且相對人自未成年子女王○錡3、4歲時起，即會責打管教未成年子女王○錡，聲請人雖多次與相對人溝通，相對人依然故我，經常情緒失控，暴打未成年子女王○錡。其中，相對人於112年5月26日晚間因故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聲請人雖將未成年子女王○錡帶開，相對人仍持棍子追進浴室責打，致未成年子女王○錡全身多處紅腫，其學校老師並因此通報社會局，詎相對人得知此事後，對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2人之態度日趨惡劣。是相對人無法耐心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甚至多有情緒失控施暴予未成年子女王○錡之情，而未成年子女王○釉亦經常在場目睹，由相對人擔任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權利義務，明顯不利於渠等成長。
　⒊聲請人親情支援系統健全，家庭狀況良好，聲請人之保護教養能力顯優於相對人，應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權利義務較為適當。此外，聲請人同意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惟應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
　⒋為此，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三)給付扶養費部分：
　　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義務，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佈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中市市民於110年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及非消費性支出合計為新臺幣（下同）3萬1042元，參酌未成年子女2人所需及兩造經濟能力、身份等情狀，應以2萬元為未成年子女2人扶養費之計算基準。是相對人每月應分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用為2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款、第1116條之2、第111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2萬元，且為確保未成年子女2人受扶養之權利，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5期視為亦已到期。
(四)並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任之。⒉相對人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各1萬元，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5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則陳稱：
(一)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未成年子女2人之教育、照顧均由相對人負責，平日生活、學業遇到困難均尋求相對人解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2人關係密切，亦扮演與學校間溝通之橋樑。此外，未成年子女2人自出生時起即在相對人目前住處成長，聲請人於112年10月離家後，亦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主要照顧者迄今，如能在熟悉環境受照顧，應有助於穩定渠等因父母分開所造成之情緒波動，且未成年子女2人目前已逐漸理解聲請人離家之事實，實不宜再將渠等剝離原本住處及一同生活之相對人，否則恐使未成年子女2人內心產生更大波動，亦可能對兩造信任產生懷疑，而不利於未成年子女2人。又相對人有穩定之收入，有父母為其支持系統，相對人亦願於裁定內容外，更積極促使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2人之會面交往，是依繼續性原則，應由相對人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並得單獨決定日常生活之相關事項。至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王○錡為家庭暴力行為，惟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王○錡之懲罰實為實現教育目的所適當及必要，並無聲請人所指情緒失控、遷怒而體罰之情，且相對人現已大幅降低對於未成年子女王○錡體罰之頻率，除非有害自己或他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否則相對人均以緩和之方式教育，相對人對於調整照顧方式以因應未成年子女2人不同階段實有高度的接受性。
(二)給付扶養費部分：
　　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所需扶養費用應為各1萬元，且應由兩造平均分擔等語。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之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兩造前於104年3月2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嗣兩造於113年3月14日經本院以113年度婚字第35號和解離婚成立，惟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等，並未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前開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聲請人依前開規定請求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權人，自屬有據。　
(二)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視調查，結果略以：就該會訪視了解，兩造在各項評估指標上展現足夠之能力，且兩造之工作性質大致上均可親自照顧、陪伴未成年子女2人，而兩造均表達有積極之意願欲爭取承擔未成年子女2人的照顧責任，且該會評估兩造均具備扮演合作父母之可能性。惟本案事涉家庭暴力及兒童保護事件，致無法提出具體建議，建請參酌相關事證後自為裁量等情，有該會113年3月26日財龍監字第113030107號函檢附之訪視報告附卷為憑。另相對人因於112年5月26日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及於112年10月13日對聲請人揚言如報警就要放火燒到聲請人家等語，經本院對其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等情，亦有該保護令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訛，亦足堪認定。
(三)是本院綜核上情，並參酌未成年子女王○錡於訪視及本院訊問時所陳述過往受兩造照顧之情形（參卷附彌封證物袋內訪視報告及訊問筆錄，未成年子女王○錡不同意公開），認兩造均有行使親權之能力及意願，且過去均為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相對人雖有前揭家庭暴力行為，惟就未成年子女王○錡部分，係屬過當管教，就聲請人部分，則肇因於兩造之婚姻議題，相對人尚無顯不適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權人之情。又共同監護能促進未成年子女與父母雙方互動關係，且能鼓勵父母打破傳統性別分工，及避免單方父母專斷，而得兼顧子女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慕之情，對子女發展較為有利，且依兩造所陳目前會面交往現況，渠等尚可就未成年子女2人各該事宜進行溝通及相互配合，亦均有共同行使親權之意願；佐以未成年子女王○錡於訪視時就未來照顧方式具體表達之意願（同參前開訪視報告），及兩造對未成年子女2人之教養方式，並基於手足不分離原則等面向加以評估考量，本院認就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而得單獨決定如附表一所示事項，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較符合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佳利益，應屬妥適。
(四)又為使兩造相互合作並順利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本件自有酌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時間與方式之必要。則審酌未成年子女2人年齡、生活作息等一切情狀，爰酌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方式、時間及兩造應遵守事項如附表二所示，以維繫親密之親子關係，俾謀求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大福祉。　　　　　
四、給付扶養費部分：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照）；且依民法第1116條之2之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前項命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準用第99條至第103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0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亦有明文規定。
(二)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業據前述，惟相對人既為未成年子女2人之父，對未成年子女2人自負有扶養義務，並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部分，自屬有據。而聲請人雖未提出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完整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整記錄或留存單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而未成年子女2人之住所位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中市112年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為2萬6957元；另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3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為每月1萬5518元。佐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2萬8000元至3萬元，名下無財產，109年至111年給付總額分別34萬2022元、32萬1401元、34萬2312元；相對人每月收入約6萬元，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1筆、汽車1輛、投資1筆，財產總額為461萬7000元，109至111年給付總額分別為86萬7289元、83萬9292元、80萬6652元，業據兩造於本院及訪視時陳明在卷，並有渠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2人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之扶養費應以各2萬1000元為適當。又兩造雖均正值青壯，客觀上均有工作能力，惟依前開兩造所陳收入情形及卷附財產、所得資料，渠等經濟能力有顯然之差距，是本院認聲請人及相對人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相對人主張兩造應平均分擔，尚無足採。據此計算結果，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各1萬4000元（計算式：2萬1000元×2/3＝1萬4000元）。
(三)另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從而，聲請人僅請求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各1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諭知如有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而由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而得單獨決定如附表一所示事項，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方式、時間及兩造應遵守事項則如附表二所示；及依扶養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用各1萬元，如有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聲請人就喪失期限利益範圍未獲准許部分，參諸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及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足見法院就扶養費用給付方法（含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是聲請人逾此部分之聲明，亦不生駁回其餘聲請之問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一)未成年子女之住所地及居所地（含戶籍遷移登記）。
(二)未成年子女就學、學區、教育及出國旅遊所需等相關事宜。
(三)涉及醫療及其照護等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向對方說明未成年子女之醫療狀況。
(四)請領各項補助、助學貸款及保險金。
(五)辦理郵局、銀行之開戶事宜及帳戶變更事宜。
(六)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宜。
(七)辦理未成年子女商業保險加保、退保、理賠事宜。
　　
附表二：　　
一、時間：
(一)除下列時間外，其餘時間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均與聲請人同住並為照顧。　　
(二)相對人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五（按：週次依該月週五之次序定之）下午6時起至週日下午6時止，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
(三)於民國奇數年之農曆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五下午6時止，及於民國偶數年之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6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農曆春節期間（即除夕至大年初五），前開平時照顧同住時間停止適用。
(四)未成年子女2人就讀國小以後之寒、暑假期間，相對人除仍得維持前述照顧同住時間外，寒假（非農曆春節期間）得另增加10日之照顧同住時間，暑假得另增加20日之照顧同住時間，均得分割為數次為之，但不得妨礙未成年子女2人參加學校輔導及學校活動之時間，聲請人安排未成年子女2人課外輔導及活動，應避開前揭相對人之照顧同住時間。又上開增加照顧同住時間，應於該期間第1日上午9時至最後1日下午6時行之。具體時間由兩造於每年寒、暑假開始前10日自行約定，如協議不成，則以各該假期之第3日開始起算連續10日或20日（如遇農曆春節期間即順延之）。
(五)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年滿14歲後：
　　未成年子女2人均得自行決定照顧同住時間、方式，相對人接回、同住均應尊重未成年子女2人意願。
二、方式：
(一)相對人應於其與未成年子女2人之照顧同住時間開始時，由其或其指定之親友至聲請人住居所或未成年子女2人就讀之學校、安親班、補習班、托嬰中心、幼兒園接取未成年子女2人；並於照顧同住時間屆滿時，準時送回未成年子女2人至聲請人住居所。但兩造亦得另行協議接取、送回之方式及地點。
(二)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2人為通信、通話、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為。
(三)相對人遲誤照顧同住開始時間逾1小時而未前往接回未成年子女2人，除經聲請人或未成年子女2人同意外，視同相對人放棄當日之照顧同住權，以免影響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2人之生活安排。但翌日如為照顧同住日者，相對人仍得於翌日接回。
三、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2人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不得對未成年子女2人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三)相對人於照顧同住期間，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四)如未成年子女2人於照顧同住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聲請人無法就近照料時，相對人或其家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亦即相對人或其家人在其照顧同住實施中，仍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2人保護教養之義務。
(五)未成年子女2人地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聲請人應隨時通知相對人。
(六)上開事項，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2人人格發展之情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9號
抗  告  人  甲○○  

代  理  人  邱敬瀚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蔡逸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
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9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民事裁
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
    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
    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附件）。
貳、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裁定雖然認為抗告人有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而認為未
    成年子女由相對人主要照顧為佳，但未考量未成年子女王○
    錡、王○釉（以下分稱王○錡、王○釉，合稱未成年子女）已
    長期與抗告人相處而習慣；且以王○錡之意願影響王馥祐之
    意願，也沒有充分考量王○釉的想法。抗告人就過當管教部
    分，也以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
    此部分可以再次安排訪視來證明等語。
二、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被抗告人
    負擔。
參、相對人則以：
一、抗告人所稱未成年子女已長期習慣與抗告人相處，並非事實
    。
　㈠相對人因長期以來無法忍受抗告人對於相對人言語辱罵、對
    未成年子女失控毆打之等家庭暴力行為，本於112.10.13離
    開原本婚姻之住所並攜帶未成年子女一同搬回娘家居住，詎
    抗告人當場暴怒，辱罵指責相對人並強行扣留未成年子女不
    准離開，並揚言若帶走未成年子女就要放火燒相對人之娘家
    住處，後派出所員警到場安撫抗告人後才解除危險場面，相
    對人擔心自身與未成年子女安全，迫於無奈而暫行將未成年
    子女留於抗告人住處，隻身搬回娘家，又未成年子女自出生
    後即由相對人照顧起居，於112年10月13日至今與抗告人同
    住，實乃不得已。
　㈡又相對人目前固定於每周三晚上前往抗告人豐原住處陪伴未
    成年子女，待渠等睡覺時間，相對人始返回潭子娘家；並於
    每周五再至豐原接未成年子女下課，帶回潭子娘家照顧，假
    日並偕同未成年子女外出遊玩，於周日晚間待未成年子女人
    洗澡完後，始送回抗告人豐原住處；是相對人為盡母愛，接
    送、照顧二名子女皆親力親為，抗告人僅片面稱孩子長期與
    他相處而習慣，然就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暫時分離的原因避
    而不談，而相對人在客觀條件受限的情形下仍積極陪伴照顧
    未成年子女，是以，未成年子女絕無習慣與抗告人相處之情
    事，抗告人之主張，並不可採。
二、抗告人所稱其管教過當之行為已有改善，未來不會再犯，並
    不可採，亦無再次家庭訪視之必要。
　㈠查相對人另案於112年12月13日18時許於其台中市豐原住處內
    ，向訴外人王○萱(姪女，未成年)為辱罵、丟擲水瓶、大力
    腳踹王○萱房門，並將王○萱之手機摔爛，僅因抗告人與王○
    萱相處不睦、不滿王○萱之態度不佳，且已多次對王○萱言語
    暴力，且行為愈發激烈，令同住訴外人林玲君(即王○萱之二
    伯母)無法認同，而經法院核發保護令在案，顯見抗告人面
    對未成年人，根本無法有效溝通，且情緒容易有激烈反應。
　㈡又抗告人具家庭暴力行為之傾向，應受不利推定原則適用，
    不應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⒈查抗告人於112年5月26日星期五晚上11時許因情緒失控而持
    棍子毆打王○錡，以致王○錡傷痕全身，因星期一上學時，學
    校老師發現王○錡傷勢，認王○錡恐受有家庭暴力之情事而通
    報社會局；後112年10月13日因相對人欲攜帶未成年子女搬
    回娘家居住，遭抗告人暴怒、辱罵指責，並強行扣留住未成
    年子女，且恫嚇若帶走未成年子女就要放火燒相對人之潭子
    娘家住處，王○釉亦因此嚇到當場大哭之事實，再經本院核
    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在案，是依前開所述，
    抗告人業經本院核發2件通常保護令案件在案，雖抗告人為
    避免觸法，於保護令有效期限內自有不敢再為家庭暴力，然
    無法據此推認其有改善家暴行為之情事；再依上揭113年度
    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案件對抗告人施以處遇計劃鑑定
    之結果認為：「抗告人雖在乎小孩，惟作法不當，且情縮控
    制不良，無沒理解稚子發展與需求，以暴力舉措逼迫孩子就
    範，使孩子處於不安處境下，影響其發展，相對人無法理解
    自身行為對孩子的負面影響，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
    ，雖已上過家防中心親職課程，觀念仍偏移…」等語，足見
    ，抗告人之管教方式顯然不固孩子之身心成長，且依上開處
    遇計劃鑑定之結果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有再犯之
    高度疑慮，則抗告人空言宣稱其未來不會再犯云云，並不可
    採，亦無再次家庭訪視之必要。
　㈢綜上可知，抗告人確實無法耐心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其教養
    未成年子女之觀念激進，多採暴力手段方式對待未成年子女
    ，其教養觀念偏差，致未成年子女不定時陷於抗告人情緒暴
    力陰影之下，其教養行為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成長，是
    以，依上揭憲法法庭判決之意旨，抗告人因具有家庭暴行為
    之傾向，自有不利推定原則之適用，不應擔任未成年子女之
    主要照顧者。自當由相對人擔任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為當，原裁定認事、用法並無違之處，故抗告人相關
    之抗告主張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院判斷如下：
一、按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無明確且固定
    之判斷標準，應先查明一切有利或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因素，
    尊重子女意願，再綜合各項因素及其影響程度，方能判斷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
    旨），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主張原審未考量未成年子女已長期與抗告人相處而習
    慣，且以王○錡之意願影響王○釉之意願，沒有充分考量到王
    馥祐等想法，且抗告人就過當管教部分已有顯著改善云云，
    然均並未提出對其有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供本院審酌。又原
    審參酌兩造所提之全案事證、訪視報告及詢問未成年子女（
    附於卷末彌封袋內），及考量未成年子女目前與兩造生活之
    具體狀況、親屬支援系統、日後規劃及卷內一切資料後，本
    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裁定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
    親權人，並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其中有
    關住居所地、就學、醫療、健保、社會福利補助及金融開戶
    等未成年子女之重大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並酌定兩造與
    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之時間、方式，可認原審已審酌民法第
    1055條之1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經核於法尚無違法，或不當
    之處。從而，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審裁定有
    所違誤或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至抗告人所稱其過當管教部分，也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
    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一節，並主張可以再次安排訪視來證
    明云云，然本院考量上開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
    護令，係於113年8月13日核發，迄今未逾6月，期間尚短，
    並審酌該裁定抗告人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係以抗告人雖在
    乎小孩，惟作法不當，且情緒控制不良，無法理解稚子發展
    與需求，並以暴力舉措逼迫孩子就範，使孩子處於不安處境
    下，影響其發展，且無法理解自身行為對孩子的負面影響，
    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雖已上過家防中心親職課程
    ，觀念仍偏移，並認抗告人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之
    建議內容，抗告人雖稱其過當管教，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
    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一節，並未提出相關事證釋明已有
    改善，難認已有改善，為避免因訪視影響未成年子女生活作
    息及心情浮動，自無再行訪視之必要，併予敘明。
伍、據上論結，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
    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
    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　法　官　顏淑惠
　　　　　　　　　
　　　　　　　　　　　　　　　　　法　官　蕭一弘
　　　　　　　　　　　　　　　　　
　　　　　　　　　　　　　　　　　法　官　劉奐忱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及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
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
聲　請　人　乙○○　　住○○市○○區○○○街00巷0號
非訟代理人　蔡逸軒律師
相　對　人　甲○○　　住○○市○○區○○○道0段000巷000
　　　　　　　　　　　　弄00號
非訟代理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等事件，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
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有關未成年子女王
○錡、王○釉如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人單獨決定，其餘事項
由兩造共同決定。
兩造應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未成
年子女王○錡、王○釉照顧同住。
相對人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分
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
王○錡、王○釉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元，如有遲誤一期履行，
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王○錡（男、民國000年00月
    0日生）、王○釉（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13年3
    月14日經本院和解離婚成立，惟未約定親權行使相關事宜。
(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⒈聲請人精神及健康狀況良好，盡心盡力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飲
    食起居及教導課業，亦積極參與親子活動，陪伴未成年子女
    2人成長，每逢週末假日，並會帶未成年子女2人返回娘家與
    聲請人之母、弟同住及一同外出郊遊、聚餐，讓未成年子女
    2人盡量接觸不同環境，以刺激學習新事物，而聲請人之母
    、弟身體健朗，與未成年子女2人互動頻繁，情感維繫緊密
    ，亦能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
　⒉反觀相對人父母均已高齡，且健康不佳，相對人與兄弟間平
    日亦少有交集，其家庭支持系統薄弱。而相對人未曾主動幫
    忙過未成年子女2人之日常生活照顧事宜，對於渠等課業亦
    漠不關心，且很少陪伴渠等，縱有陪伴，亦多流於形式，對
    渠等並無耐心。且相對人自未成年子女王○錡3、4歲時起，
    即會責打管教未成年子女王○錡，聲請人雖多次與相對人溝
    通，相對人依然故我，經常情緒失控，暴打未成年子女王○
    錡。其中，相對人於112年5月26日晚間因故責打未成年子女
    王○錡，聲請人雖將未成年子女王○錡帶開，相對人仍持棍子
    追進浴室責打，致未成年子女王○錡全身多處紅腫，其學校
    老師並因此通報社會局，詎相對人得知此事後，對聲請人及
    未成年子女2人之態度日趨惡劣。是相對人無法耐心照顧未
    成年子女2人，甚至多有情緒失控施暴予未成年子女王○錡之
    情，而未成年子女王○釉亦經常在場目睹，由相對人擔任行
    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權利義務，明顯不利於渠等成長
    。
　⒊聲請人親情支援系統健全，家庭狀況良好，聲請人之保護教
    養能力顯優於相對人，應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2
    人之權利義務較為適當。此外，聲請人同意兩造共同行使親
    權，惟應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
　⒋為此，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三)給付扶養費部分：
　　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義務，不因兩造離婚而受
    影響。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佈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中
    市市民於110年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及非消費性支出合計為
    新臺幣（下同）3萬1042元，參酌未成年子女2人所需及兩造
    經濟能力、身份等情狀，應以2萬元為未成年子女2人扶養費
    之計算基準。是相對人每月應分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
    用為2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
    款、第1116條之2、第111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相對人按月
    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2萬元，且為確保未
    成年子女2人受扶養之權利，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5期視為
    亦已到期。
(四)並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
    聲請人任之。⒉相對人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
    子女2人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
    人之扶養費各1萬元，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5期視為亦已到
    期。
二、相對人則陳稱：
(一)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未成年子女2人之教育、照顧均由相對人負責，平日生活、
    學業遇到困難均尋求相對人解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2人
    關係密切，亦扮演與學校間溝通之橋樑。此外，未成年子女
    2人自出生時起即在相對人目前住處成長，聲請人於112年10
    月離家後，亦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主要照顧者迄今
    ，如能在熟悉環境受照顧，應有助於穩定渠等因父母分開所
    造成之情緒波動，且未成年子女2人目前已逐漸理解聲請人
    離家之事實，實不宜再將渠等剝離原本住處及一同生活之相
    對人，否則恐使未成年子女2人內心產生更大波動，亦可能
    對兩造信任產生懷疑，而不利於未成年子女2人。又相對人
    有穩定之收入，有父母為其支持系統，相對人亦願於裁定內
    容外，更積極促使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2人之會面交往，是
    依繼續性原則，應由相對人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
    ，並得單獨決定日常生活之相關事項。至聲請人雖主張相對
    人對未成年子女王○錡為家庭暴力行為，惟相對人對於未成
    年子女王○錡之懲罰實為實現教育目的所適當及必要，並無
    聲請人所指情緒失控、遷怒而體罰之情，且相對人現已大幅
    降低對於未成年子女王○錡體罰之頻率，除非有害自己或他
    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否則相對人均以緩和之方式教育，
    相對人對於調整照顧方式以因應未成年子女2人不同階段實
    有高度的接受性。
(二)給付扶養費部分：
　　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所需扶養費用應為各1萬元，且應由兩造
    平均分擔等語。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
    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前條
    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
    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
    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
    、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
    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
    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
    、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
    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
    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
    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
    認定之，民法第1055之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兩造前於104
    年3月2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嗣兩造於113年3月14
    日經本院以113年度婚字第35號和解離婚成立，惟就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等，並未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並有前開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聲請人依前開規定
    請求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權人，自屬有據。　
(二)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視調查，結果略以：就該會訪視
    了解，兩造在各項評估指標上展現足夠之能力，且兩造之工
    作性質大致上均可親自照顧、陪伴未成年子女2人，而兩造
    均表達有積極之意願欲爭取承擔未成年子女2人的照顧責任
    ，且該會評估兩造均具備扮演合作父母之可能性。惟本案事
    涉家庭暴力及兒童保護事件，致無法提出具體建議，建請參
    酌相關事證後自為裁量等情，有該會113年3月26日財龍監字
    第113030107號函檢附之訪視報告附卷為憑。另相對人因於1
    12年5月26日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及於112年10月13日對
    聲請人揚言如報警就要放火燒到聲請人家等語，經本院對其
    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等情，亦有該保護令
    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訛，亦足堪認定。
(三)是本院綜核上情，並參酌未成年子女王○錡於訪視及本院訊
    問時所陳述過往受兩造照顧之情形（參卷附彌封證物袋內訪
    視報告及訊問筆錄，未成年子女王○錡不同意公開），認兩
    造均有行使親權之能力及意願，且過去均為未成年子女2人
    之主要照顧者，相對人雖有前揭家庭暴力行為，惟就未成年
    子女王○錡部分，係屬過當管教，就聲請人部分，則肇因於
    兩造之婚姻議題，相對人尚無顯不適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
    權人之情。又共同監護能促進未成年子女與父母雙方互動關
    係，且能鼓勵父母打破傳統性別分工，及避免單方父母專斷
    ，而得兼顧子女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慕
    之情，對子女發展較為有利，且依兩造所陳目前會面交往現
    況，渠等尚可就未成年子女2人各該事宜進行溝通及相互配
    合，亦均有共同行使親權之意願；佐以未成年子女王○錡於
    訪視時就未來照顧方式具體表達之意願（同參前開訪視報告
    ），及兩造對未成年子女2人之教養方式，並基於手足不分
    離原則等面向加以評估考量，本院認就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未成
    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而得單獨決定如附表一所示事項
    ，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較符合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
    佳利益，應屬妥適。
(四)又為使兩造相互合作並順利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本件自有
    酌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時間與方式之必要。
    則審酌未成年子女2人年齡、生活作息等一切情狀，爰酌定
    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方式、時間及兩造應遵守
    事項如附表二所示，以維繫親密之親子關係，俾謀求未成年
    子女2人之最大福祉。　　　　　
四、給付扶養費部分：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
    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包括扶養在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
    照）；且依民法第1116條之2之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又負扶養義
    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
    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
    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別
    定有明文。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
    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
    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
    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前項命給付扶養費
    之方法，準用第99條至第103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
    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
    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
    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
    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
    。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家事事件法第
    107條、第10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亦有明文規定。
(二)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兩造
    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業據前述，惟相對
    人既為未成年子女2人之父，對未成年子女2人自負有扶養義
    務，並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給付關
    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部分，自屬有據。而聲請人雖未
    提出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完整單據供本院參
    酌，惟衡諸常情，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
    整記錄或留存單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
    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
    而未成年子女2人之住所位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
    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中市112年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
    為2萬6957元；另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3年度臺中市最低生
    活費為每月1萬5518元。佐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2萬8000元至
    3萬元，名下無財產，109年至111年給付總額分別34萬2022
    元、32萬1401元、34萬2312元；相對人每月收入約6萬元，
    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1筆、汽車1輛、投資1筆，財產總額為
    461萬7000元，109至111年給付總額分別為86萬7289元、83
    萬9292元、80萬6652元，業據兩造於本院及訪視時陳明在卷
    ，並有渠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本
    院審酌未成年子女2人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分
    地位、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未成
    年子女2人每月之扶養費應以各2萬1000元為適當。又兩造雖
    均正值青壯，客觀上均有工作能力，惟依前開兩造所陳收入
    情形及卷附財產、所得資料，渠等經濟能力有顯然之差距，
    是本院認聲請人及相對人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2
    人之扶養費。相對人主張兩造應平均分擔，尚無足採。據此
    計算結果，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各1
    萬4000元（計算式：2萬1000元×2/3＝1萬4000元）。
(三)另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
    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
    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
    ，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從而，聲請人僅請求
    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各1萬
    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
    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
    規定，諭知如有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
    視為亦已到期。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酌定
    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而由本院酌定未成
    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
    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而得單獨決定如附
    表一所示事項，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兩造與未成年子
    女2人照顧同住之方式、時間及兩造應遵守事項則如附表二
    所示；及依扶養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
    日起至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
    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用各1萬元，如有遲
    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均
    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聲請人就喪失期限利益範圍未獲准許
    部分，參諸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及
    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
    足見法院就扶養費用給付方法（含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
    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是聲請人逾此部分之聲明，亦不
    生駁回其餘聲請之問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一)未成年子女之住所地及居所地（含戶籍遷移登記）。
(二)未成年子女就學、學區、教育及出國旅遊所需等相關事宜。
(三)涉及醫療及其照護等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向對方說明未成年
    子女之醫療狀況。
(四)請領各項補助、助學貸款及保險金。
(五)辦理郵局、銀行之開戶事宜及帳戶變更事宜。
(六)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
    宜。
(七)辦理未成年子女商業保險加保、退保、理賠事宜。
　　
附表二：　　
一、時間：
(一)除下列時間外，其餘時間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均與聲請
    人同住並為照顧。　　
(二)相對人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五（按：週次依該月週五之
    次序定之）下午6時起至週日下午6時止，與未成年子女2人
    照顧同住。
(三)於民國奇數年之農曆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五下午6時
    止，及於民國偶數年之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6時止
    ，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農曆春節期間（即
    除夕至大年初五），前開平時照顧同住時間停止適用。
(四)未成年子女2人就讀國小以後之寒、暑假期間，相對人除仍
    得維持前述照顧同住時間外，寒假（非農曆春節期間）得另
    增加10日之照顧同住時間，暑假得另增加20日之照顧同住時
    間，均得分割為數次為之，但不得妨礙未成年子女2人參加
    學校輔導及學校活動之時間，聲請人安排未成年子女2人課
    外輔導及活動，應避開前揭相對人之照顧同住時間。又上開
    增加照顧同住時間，應於該期間第1日上午9時至最後1日下
    午6時行之。具體時間由兩造於每年寒、暑假開始前10日自
    行約定，如協議不成，則以各該假期之第3日開始起算連續1
    0日或20日（如遇農曆春節期間即順延之）。
(五)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年滿14歲後：
　　未成年子女2人均得自行決定照顧同住時間、方式，相對人
    接回、同住均應尊重未成年子女2人意願。
二、方式：
(一)相對人應於其與未成年子女2人之照顧同住時間開始時，由
    其或其指定之親友至聲請人住居所或未成年子女2人就讀之
    學校、安親班、補習班、托嬰中心、幼兒園接取未成年子女
    2人；並於照顧同住時間屆滿時，準時送回未成年子女2人至
    聲請人住居所。但兩造亦得另行協議接取、送回之方式及地
    點。
(二)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2人為通信、通話、致贈禮物、交換
    照片、拍照等行為。
(三)相對人遲誤照顧同住開始時間逾1小時而未前往接回未成年
    子女2人，除經聲請人或未成年子女2人同意外，視同相對人
    放棄當日之照顧同住權，以免影響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2人
    之生活安排。但翌日如為照顧同住日者，相對人仍得於翌日
    接回。
三、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2人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不得對未成年子女2人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三)相對人於照顧同住期間，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
    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四)如未成年子女2人於照顧同住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聲請人
    無法就近照料時，相對人或其家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亦
    即相對人或其家人在其照顧同住實施中，仍須善盡對未成年
    子女2人保護教養之義務。
(五)未成年子女2人地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聲請
    人應隨時通知相對人。
(六)上開事項，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
    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2人人格發
    展之情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9號
抗  告  人  甲○○  

代  理  人  邱敬瀚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蔡逸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9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附件）。
貳、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裁定雖然認為抗告人有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而認為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主要照顧為佳，但未考量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以下分稱王○錡、王○釉，合稱未成年子女）已長期與抗告人相處而習慣；且以王○錡之意願影響王馥祐之意願，也沒有充分考量王○釉的想法。抗告人就過當管教部分，也以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此部分可以再次安排訪視來證明等語。
二、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被抗告人負擔。
參、相對人則以：
一、抗告人所稱未成年子女已長期習慣與抗告人相處，並非事實。
　㈠相對人因長期以來無法忍受抗告人對於相對人言語辱罵、對未成年子女失控毆打之等家庭暴力行為，本於112.10.13離開原本婚姻之住所並攜帶未成年子女一同搬回娘家居住，詎抗告人當場暴怒，辱罵指責相對人並強行扣留未成年子女不准離開，並揚言若帶走未成年子女就要放火燒相對人之娘家住處，後派出所員警到場安撫抗告人後才解除危險場面，相對人擔心自身與未成年子女安全，迫於無奈而暫行將未成年子女留於抗告人住處，隻身搬回娘家，又未成年子女自出生後即由相對人照顧起居，於112年10月13日至今與抗告人同住，實乃不得已。
　㈡又相對人目前固定於每周三晚上前往抗告人豐原住處陪伴未成年子女，待渠等睡覺時間，相對人始返回潭子娘家；並於每周五再至豐原接未成年子女下課，帶回潭子娘家照顧，假日並偕同未成年子女外出遊玩，於周日晚間待未成年子女人洗澡完後，始送回抗告人豐原住處；是相對人為盡母愛，接送、照顧二名子女皆親力親為，抗告人僅片面稱孩子長期與他相處而習慣，然就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暫時分離的原因避而不談，而相對人在客觀條件受限的情形下仍積極陪伴照顧未成年子女，是以，未成年子女絕無習慣與抗告人相處之情事，抗告人之主張，並不可採。
二、抗告人所稱其管教過當之行為已有改善，未來不會再犯，並不可採，亦無再次家庭訪視之必要。
　㈠查相對人另案於112年12月13日18時許於其台中市豐原住處內，向訴外人王○萱(姪女，未成年)為辱罵、丟擲水瓶、大力腳踹王○萱房門，並將王○萱之手機摔爛，僅因抗告人與王○萱相處不睦、不滿王○萱之態度不佳，且已多次對王○萱言語暴力，且行為愈發激烈，令同住訴外人林玲君(即王○萱之二伯母)無法認同，而經法院核發保護令在案，顯見抗告人面對未成年人，根本無法有效溝通，且情緒容易有激烈反應。
　㈡又抗告人具家庭暴力行為之傾向，應受不利推定原則適用，不應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⒈查抗告人於112年5月26日星期五晚上11時許因情緒失控而持棍子毆打王○錡，以致王○錡傷痕全身，因星期一上學時，學校老師發現王○錡傷勢，認王○錡恐受有家庭暴力之情事而通報社會局；後112年10月13日因相對人欲攜帶未成年子女搬回娘家居住，遭抗告人暴怒、辱罵指責，並強行扣留住未成年子女，且恫嚇若帶走未成年子女就要放火燒相對人之潭子娘家住處，王○釉亦因此嚇到當場大哭之事實，再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在案，是依前開所述，抗告人業經本院核發2件通常保護令案件在案，雖抗告人為避免觸法，於保護令有效期限內自有不敢再為家庭暴力，然無法據此推認其有改善家暴行為之情事；再依上揭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案件對抗告人施以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認為：「抗告人雖在乎小孩，惟作法不當，且情縮控制不良，無沒理解稚子發展與需求，以暴力舉措逼迫孩子就範，使孩子處於不安處境下，影響其發展，相對人無法理解自身行為對孩子的負面影響，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雖已上過家防中心親職課程，觀念仍偏移…」等語，足見，抗告人之管教方式顯然不固孩子之身心成長，且依上開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有再犯之高度疑慮，則抗告人空言宣稱其未來不會再犯云云，並不可採，亦無再次家庭訪視之必要。
　㈢綜上可知，抗告人確實無法耐心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其教養未成年子女之觀念激進，多採暴力手段方式對待未成年子女，其教養觀念偏差，致未成年子女不定時陷於抗告人情緒暴力陰影之下，其教養行為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成長，是以，依上揭憲法法庭判決之意旨，抗告人因具有家庭暴行為之傾向，自有不利推定原則之適用，不應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自當由相對人擔任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為當，原裁定認事、用法並無違之處，故抗告人相關之抗告主張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院判斷如下：
一、按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無明確且固定之判斷標準，應先查明一切有利或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因素，尊重子女意願，再綜合各項因素及其影響程度，方能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主張原審未考量未成年子女已長期與抗告人相處而習慣，且以王○錡之意願影響王○釉之意願，沒有充分考量到王馥祐等想法，且抗告人就過當管教部分已有顯著改善云云，然均並未提出對其有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供本院審酌。又原審參酌兩造所提之全案事證、訪視報告及詢問未成年子女（附於卷末彌封袋內），及考量未成年子女目前與兩造生活之具體狀況、親屬支援系統、日後規劃及卷內一切資料後，本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裁定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並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其中有關住居所地、就學、醫療、健保、社會福利補助及金融開戶等未成年子女之重大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並酌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之時間、方式，可認原審已審酌民法第1055條之1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經核於法尚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審裁定有所違誤或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至抗告人所稱其過當管教部分，也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一節，並主張可以再次安排訪視來證明云云，然本院考量上開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係於113年8月13日核發，迄今未逾6月，期間尚短，並審酌該裁定抗告人處遇計劃鑑定之結果，係以抗告人雖在乎小孩，惟作法不當，且情緒控制不良，無法理解稚子發展與需求，並以暴力舉措逼迫孩子就範，使孩子處於不安處境下，影響其發展，且無法理解自身行為對孩子的負面影響，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雖已上過家防中心親職課程，觀念仍偏移，並認抗告人為家庭暴力之高度再犯危險群之建議內容，抗告人雖稱其過當管教，有非常顯著的改善，於未來並不會再有過當管教一節，並未提出相關事證釋明已有改善，難認已有改善，為避免因訪視影響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及心情浮動，自無再行訪視之必要，併予敘明。
伍、據上論結，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　法　官　顏淑惠
　　　　　　　　　
　　　　　　　　　　　　　　　　　法　官　蕭一弘
　　　　　　　　　　　　　　　　　
　　　　　　　　　　　　　　　　　法　官　劉奐忱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及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
聲　請　人　乙○○　　住○○市○○區○○○街00巷0號
非訟代理人　蔡逸軒律師
相　對　人　甲○○　　住○○市○○區○○○道0段000巷000
　　　　　　　　　　　　弄00號
非訟代理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有關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如附表一所示之事項，由聲請人單獨決定，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
兩造應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與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照顧同住。
相對人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元，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王○錡（男、民國000年00月0日生）、王○釉（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13年3月14日經本院和解離婚成立，惟未約定親權行使相關事宜。
(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⒈聲請人精神及健康狀況良好，盡心盡力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飲食起居及教導課業，亦積極參與親子活動，陪伴未成年子女2人成長，每逢週末假日，並會帶未成年子女2人返回娘家與聲請人之母、弟同住及一同外出郊遊、聚餐，讓未成年子女2人盡量接觸不同環境，以刺激學習新事物，而聲請人之母、弟身體健朗，與未成年子女2人互動頻繁，情感維繫緊密，亦能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
　⒉反觀相對人父母均已高齡，且健康不佳，相對人與兄弟間平日亦少有交集，其家庭支持系統薄弱。而相對人未曾主動幫忙過未成年子女2人之日常生活照顧事宜，對於渠等課業亦漠不關心，且很少陪伴渠等，縱有陪伴，亦多流於形式，對渠等並無耐心。且相對人自未成年子女王○錡3、4歲時起，即會責打管教未成年子女王○錡，聲請人雖多次與相對人溝通，相對人依然故我，經常情緒失控，暴打未成年子女王○錡。其中，相對人於112年5月26日晚間因故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聲請人雖將未成年子女王○錡帶開，相對人仍持棍子追進浴室責打，致未成年子女王○錡全身多處紅腫，其學校老師並因此通報社會局，詎相對人得知此事後，對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2人之態度日趨惡劣。是相對人無法耐心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甚至多有情緒失控施暴予未成年子女王○錡之情，而未成年子女王○釉亦經常在場目睹，由相對人擔任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權利義務，明顯不利於渠等成長。
　⒊聲請人親情支援系統健全，家庭狀況良好，聲請人之保護教養能力顯優於相對人，應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權利義務較為適當。此外，聲請人同意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惟應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
　⒋為此，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三)給付扶養費部分：
　　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義務，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佈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中市市民於110年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及非消費性支出合計為新臺幣（下同）3萬1042元，參酌未成年子女2人所需及兩造經濟能力、身份等情狀，應以2萬元為未成年子女2人扶養費之計算基準。是相對人每月應分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用為2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款、第1116條之2、第111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2萬元，且為確保未成年子女2人受扶養之權利，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5期視為亦已到期。
(四)並聲明：⒈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任之。⒉相對人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各1萬元，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5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則陳稱：
(一)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未成年子女2人之教育、照顧均由相對人負責，平日生活、學業遇到困難均尋求相對人解決，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2人關係密切，亦扮演與學校間溝通之橋樑。此外，未成年子女2人自出生時起即在相對人目前住處成長，聲請人於112年10月離家後，亦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主要照顧者迄今，如能在熟悉環境受照顧，應有助於穩定渠等因父母分開所造成之情緒波動，且未成年子女2人目前已逐漸理解聲請人離家之事實，實不宜再將渠等剝離原本住處及一同生活之相對人，否則恐使未成年子女2人內心產生更大波動，亦可能對兩造信任產生懷疑，而不利於未成年子女2人。又相對人有穩定之收入，有父母為其支持系統，相對人亦願於裁定內容外，更積極促使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2人之會面交往，是依繼續性原則，應由相對人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並得單獨決定日常生活之相關事項。至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王○錡為家庭暴力行為，惟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王○錡之懲罰實為實現教育目的所適當及必要，並無聲請人所指情緒失控、遷怒而體罰之情，且相對人現已大幅降低對於未成年子女王○錡體罰之頻率，除非有害自己或他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否則相對人均以緩和之方式教育，相對人對於調整照顧方式以因應未成年子女2人不同階段實有高度的接受性。
(二)給付扶養費部分：
　　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所需扶養費用應為各1萬元，且應由兩造平均分擔等語。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之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兩造前於104年3月2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嗣兩造於113年3月14日經本院以113年度婚字第35號和解離婚成立，惟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等，並未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前開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聲請人依前開規定請求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權人，自屬有據。　
(二)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視調查，結果略以：就該會訪視了解，兩造在各項評估指標上展現足夠之能力，且兩造之工作性質大致上均可親自照顧、陪伴未成年子女2人，而兩造均表達有積極之意願欲爭取承擔未成年子女2人的照顧責任，且該會評估兩造均具備扮演合作父母之可能性。惟本案事涉家庭暴力及兒童保護事件，致無法提出具體建議，建請參酌相關事證後自為裁量等情，有該會113年3月26日財龍監字第113030107號函檢附之訪視報告附卷為憑。另相對人因於112年5月26日責打未成年子女王○錡，及於112年10月13日對聲請人揚言如報警就要放火燒到聲請人家等語，經本院對其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11號通常保護令等情，亦有該保護令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訛，亦足堪認定。
(三)是本院綜核上情，並參酌未成年子女王○錡於訪視及本院訊問時所陳述過往受兩造照顧之情形（參卷附彌封證物袋內訪視報告及訊問筆錄，未成年子女王○錡不同意公開），認兩造均有行使親權之能力及意願，且過去均為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相對人雖有前揭家庭暴力行為，惟就未成年子女王○錡部分，係屬過當管教，就聲請人部分，則肇因於兩造之婚姻議題，相對人尚無顯不適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權人之情。又共同監護能促進未成年子女與父母雙方互動關係，且能鼓勵父母打破傳統性別分工，及避免單方父母專斷，而得兼顧子女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孺慕之情，對子女發展較為有利，且依兩造所陳目前會面交往現況，渠等尚可就未成年子女2人各該事宜進行溝通及相互配合，亦均有共同行使親權之意願；佐以未成年子女王○錡於訪視時就未來照顧方式具體表達之意願（同參前開訪視報告），及兩造對未成年子女2人之教養方式，並基於手足不分離原則等面向加以評估考量，本院認就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而得單獨決定如附表一所示事項，其餘事項則由兩造共同決定，較符合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佳利益，應屬妥適。
(四)又為使兩造相互合作並順利照顧未成年子女2人，本件自有酌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時間與方式之必要。則審酌未成年子女2人年齡、生活作息等一切情狀，爰酌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方式、時間及兩造應遵守事項如附表二所示，以維繫親密之親子關係，俾謀求未成年子女2人之最大福祉。　　　　　
四、給付扶養費部分：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照）；且依民法第1116條之2之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5條第3項、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前項命給付扶養費之方法，準用第99條至第103條規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0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亦有明文規定。
(二)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業據前述，惟相對人既為未成年子女2人之父，對未成年子女2人自負有扶養義務，並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部分，自屬有據。而聲請人雖未提出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完整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整記錄或留存單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而未成年子女2人之住所位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中市112年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為2萬6957元；另依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3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為每月1萬5518元。佐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2萬8000元至3萬元，名下無財產，109年至111年給付總額分別34萬2022元、32萬1401元、34萬2312元；相對人每月收入約6萬元，名下有房屋1筆、土地1筆、汽車1輛、投資1筆，財產總額為461萬7000元，109至111年給付總額分別為86萬7289元、83萬9292元、80萬6652元，業據兩造於本院及訪視時陳明在卷，並有渠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2人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未成年子女2人每月之扶養費應以各2萬1000元為適當。又兩造雖均正值青壯，客觀上均有工作能力，惟依前開兩造所陳收入情形及卷附財產、所得資料，渠等經濟能力有顯然之差距，是本院認聲請人及相對人應以1比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相對人主張兩造應平均分擔，尚無足採。據此計算結果，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各1萬4000元（計算式：2萬1000元×2/3＝1萬4000元）。
(三)另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從而，聲請人僅請求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各1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諭知如有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而由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2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2人之主要照顧者，而得單獨決定如附表一所示事項，其餘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兩造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之方式、時間及兩造應遵守事項則如附表二所示；及依扶養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2人之扶養費用各1萬元，如有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聲請人就喪失期限利益範圍未獲准許部分，參諸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10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及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亦準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事件，足見法院就扶養費用給付方法（含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是聲請人逾此部分之聲明，亦不生駁回其餘聲請之問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一)未成年子女之住所地及居所地（含戶籍遷移登記）。
(二)未成年子女就學、學區、教育及出國旅遊所需等相關事宜。
(三)涉及醫療及其照護等事項。惟應於就醫後向對方說明未成年子女之醫療狀況。
(四)請領各項補助、助學貸款及保險金。
(五)辦理郵局、銀行之開戶事宜及帳戶變更事宜。
(六)辦理未成年子女全民健康保險（眷保）轉保、加保、退保事宜。
(七)辦理未成年子女商業保險加保、退保、理賠事宜。
　　
附表二：　　
一、時間：
(一)除下列時間外，其餘時間未成年子女王○錡、王○釉均與聲請人同住並為照顧。　　
(二)相對人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五（按：週次依該月週五之次序定之）下午6時起至週日下午6時止，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
(三)於民國奇數年之農曆大年初三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五下午6時止，及於民國偶數年之除夕上午9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6時止，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2人照顧同住。農曆春節期間（即除夕至大年初五），前開平時照顧同住時間停止適用。
(四)未成年子女2人就讀國小以後之寒、暑假期間，相對人除仍得維持前述照顧同住時間外，寒假（非農曆春節期間）得另增加10日之照顧同住時間，暑假得另增加20日之照顧同住時間，均得分割為數次為之，但不得妨礙未成年子女2人參加學校輔導及學校活動之時間，聲請人安排未成年子女2人課外輔導及活動，應避開前揭相對人之照顧同住時間。又上開增加照顧同住時間，應於該期間第1日上午9時至最後1日下午6時行之。具體時間由兩造於每年寒、暑假開始前10日自行約定，如協議不成，則以各該假期之第3日開始起算連續10日或20日（如遇農曆春節期間即順延之）。
(五)未成年子女2人分別年滿14歲後：
　　未成年子女2人均得自行決定照顧同住時間、方式，相對人接回、同住均應尊重未成年子女2人意願。
二、方式：
(一)相對人應於其與未成年子女2人之照顧同住時間開始時，由其或其指定之親友至聲請人住居所或未成年子女2人就讀之學校、安親班、補習班、托嬰中心、幼兒園接取未成年子女2人；並於照顧同住時間屆滿時，準時送回未成年子女2人至聲請人住居所。但兩造亦得另行協議接取、送回之方式及地點。
(二)相對人得與未成年子女2人為通信、通話、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為。
(三)相對人遲誤照顧同住開始時間逾1小時而未前往接回未成年子女2人，除經聲請人或未成年子女2人同意外，視同相對人放棄當日之照顧同住權，以免影響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2人之生活安排。但翌日如為照顧同住日者，相對人仍得於翌日接回。
三、兩造應遵守之事項：
(一)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2人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不得對未成年子女2人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三)相對人於照顧同住期間，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四)如未成年子女2人於照顧同住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聲請人無法就近照料時，相對人或其家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亦即相對人或其家人在其照顧同住實施中，仍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2人保護教養之義務。
(五)未成年子女2人地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聲請人應隨時通知相對人。
(六)上開事項，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2人人格發展之情事。


